
上門逾10次 傳達檢控無果

陳玉峰被捕事件被反對派炒作為「政治拘控」，但最

新一期《東周刊》題為《逾八千人列低調通緝 陳玉峰

被捕真相》的報道，卻披露事件的來龍去脈。報道指，

警方在去年1月接獲律政司的檢控指示後，由港島總區

重案組人員逐一聯絡同案的9人到警署辦理落案手續，

唯獨陳玉峰未有回應，遂在同月將她列為警方通緝人

士。過去14個月來，探員在不同日子及時間多次致電及

上門找陳玉峰，並將涉及罪行的資料，以及警方決定採

取檢控行動的訊息告之，或向應門家人講解並要求代為

轉告，但陳玉峰依然採取迴避態度。

不可能22個月前預知陳做「佔中」義工

該名資深高級警官在報道中指，探員是在相信無辦法

令陳玉峰自動投案的情況下，才部署拘捕行動。據悉，

重案組探員在部署時亦刻意避免在陳的家人或同事前拘

捕她，而是選擇在中環街頭低調地帶她返警署落案，當

時亦不知道她是「佔領中環」行動的義工。該警官續

指：「如果拘捕及檢控陳玉峰的背後是有政治考慮，那

麼香港警察比水晶球還要厲害，可以在22個月之前，預

知她會做『佔中』義工。」

警官並解釋，本港的通緝令主要分兩類，第一類是經

法庭頒發的通緝令，另一類是由警方或其他執法部門內

部發出通緝，兩種通緝令均會根據案件的嚴重性、涉案

者對社會的危害性，以及評估其潛逃離港的機會率，才

決定是否需要入境處協助截停，故此未必凡被通緝者都

會在出入境時被捕。

目前，有16,000多名人士被通緝，但當中逾8,000人是

涉及如欠交罰款或普通盜竊等輕微罪行，仍可以自由出

入境，並由法庭或警方以不同方法聯絡他們自動歸案，

若對方不合作，才會採取拘捕行動。這類被通緝者包括

陳玉峰在內，正是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所形容的「低調通

緝」人士。

古惑仔稱參加「佔中」亦不能拘捕？

報道又指，不少警務人員對事件議論紛紛，有人更苦

笑：「若其他犯罪分子及古惑仔，個個都說參加了『佔

中運動』，警察咪個個都唔拉得？」而陳玉峰在接受

《東周刊》回應今次被檢控時強調，自己所做的事「合

法合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已
向立法會提交新一屆區議會議席數目文件。立法會區議
會功能界別(一)、民建聯黨團召集人葉國謙表示，除了
增加議席數目外，由於人口數目改變，有部分區議會版
圖亦需要重新劃界，包括將東區4個選區撥給灣仔，

「灣仔區只有11個民選議員，實在太少了，一是將灣仔
被中西區吞併，一是把銅鑼灣、天后等4區撥給灣仔區
議會，後者應較為適合，港島區可以維持 4個區議會
選區」。

新西低票當選 需提高認受性

除區議會選區安排外，葉國謙更認為，立法會選區亦
需要重新劃界，「隨 人口增加，現時5區的分布並不
平均，就以新界西為例，真是大到不得了，議員要走晒

全區，都不是一件易事，目前很多政黨的議員都是集中
力量分區拉票，加上新界西目前有9席，候選人只需取
5%至6%選票，便可以成功當選，與其他地區勝出候選
人的得票率相差很大，有需要提高當選比率，當局應該
藉 今次機會重新劃界。」

他指出，重新劃界時，應該按照人口分布、地區特
色、社區設施及居民觀感等元素。以現時新界區人口
比例，除新界東、西外，可以考慮增加新界北，把北
區、元朗及大埔，或北區、元朗及屯門，獨立成為一
個大選區，全港立法會選區便由5區加至6區，更讓當
選參選人得票率維持在20%以上：「我明白有關建議
將會被『人民力量』、社民連，或者一些小型政黨強
烈反對，但為了保持區議員的認受性，有需要把標準
提高些。」

葉國謙預計，下屆立法會議席數目將會繼續維持在
「70」席，因此6個大選區，每區約5席至6席，分配較為
平均。

當局傾向5區變6區

有政界人士則透露，民建聯早前提議將選區由5區增
加至9區，平均每兩個區議會有一個立法會議席，將令
議員更具代表性，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曾經與民建聯會
面，就選區劃界等事宜「摸底」，當局底線是傾向將5區
增至6區，但影響廣泛，需要諮詢各界意見。

另外，葉國謙又指出，以目前政治環境下，功能界別
於2020年還會繼續保留，最重要是如何擴大選民基礎，
個人初步構思，將功能界別合併為數個大組，例如工
商、勞工等，再按選民人數多寡，決定每個界別的議席
數目，再按照比例代表制選出。他認為，有關建議符合
普及而平等選舉原則，但構思相當初步，仍需要詳細研
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早前「佔領中環」義工陳
玉峰遭警方拘控，反對派即空群而出「護航」，聲言警方製
造白色恐怖。昨日一批曾參與去年反國教集會的「學民思潮」
成員及社運人士共20多人，就借勢搞了場「自首」鬧劇，一
同到灣仔警察總部「查詢」是否遭通緝。警方傍晚發表聲
明，強調市民只要奉公守法，就毋須擔心是否被通緝，並指
出如有人蓄意濫用報案室服務或妨礙報案室運作，可能干犯

「浪費警力」或 「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等刑事罪行。
20多名曾參與去年9月反國教集會「學民思潮」及社運人

士，昨傍晚到達灣仔警察總部前，警察公共關係科就以回應
傳媒查詢為由發表聲明，回應市民是否「被通緝」的查詢。
聲明指出：「警方只會在經調查後有合理懷疑有人干犯了某
些罪行或會被控告某些罪行，而未能將該名人士緝捕歸案
時，才會考慮把該人士列為被通緝人士」，並強調警方會透
過不同方式主動聯絡涉案人士。

警：濫用阻真正求助市民

警方又表示，如市民向警方投案表示自己與某一案件有
關，會按既定程序作記錄及進行調查。聲明並呼籲：「市民
切勿濫用報案室的服務，以免對真正需要報案或緊急求助的
市民造成延誤。」警方強調，任何人士如蓄意濫用報案室服
務或妨礙報案室運作，有可能干犯「浪費警力」或 「阻礙
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等刑事罪行。

「學民思潮」網上事先張揚

「學民思潮」昨日則率先在社交網站預告，稱曾參與「未
經申請之反國教集會」的成員及其他社運人士，包括黃之
鋒、黃莉莉、教協理事韓連山、浸大社工系講師邵家臻及社
運人士葉寶琳等11人，會到灣仔警署主動查詢是否遭通緝。

韓連山及邵家臻離開警署時引述報案室警員指，警方未能
即時知悉他們有否被通緝，只表示會交予一「部門」調查，
但就未有回應是哪一個部門；又聲言查詢是否遭通緝是「警
民合作」，盡公民權利親身查詢是否遭通緝，不認為是浪費
警力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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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證監會介入下，長實宣布取

消葵涌雍澄軒拆售交易，全數買

家獲連息退款。這是對買家最有

利的方案，因為如果勉強繼續交

易，恐抵觸有關法例，或會引發

更多的訴訟，買家的利益將面臨

很大風險。

長實的決定，是一個以和為貴的方

案。想不到，在香港按照法例做事，

爭取各方和解的處理方案，卻遭到反

對派的狙擊。公民黨的訟棍、所謂香

港大學的「法律專家」，紛紛站了出

來，挑撥離間買家，極力慫恿買家進

行訴訟打官司，要求更多的賠償。他

們其中一個觀點，就是說「這是一份

必買必賣的協議，應該雙倍賠償」。

但是他們完全不顧買家的利益，如果

不進行和解，今後還會面臨一連串的

法律訴訟，法律的費用可能是天文數

字，得不償失，當年「雷曼迷債」的

苦主，就是被這些訟棍和政客欺騙要

到美國打官司，索取賠償，結果弄到

一鑊泡。

香港近年越來越變得不和諧，原因

是有不少訟棍和政客，得到指令，唯

恐天下不亂，挑動香港族群分裂，支

持訴訟，支持對抗，香港有什麼事情

發生，就老是那麼幾個人站出來，煽

風點火，把小事變成大事，大事變成

壞事，最後一拍兩散，整體香港的利

益受損。

最近的貨櫃碼頭工潮，演變成衝擊

社會的行動，演變成仇商仇富的階級

鬥爭，完全是反對派在幕後一手導

演，目的就是要破壞香港的航運業經

營環境，引入外國工會勢力，削弱香

港競爭力，把航運業變成動輒進行罷

工的戰場。與此同時，又籌謀了「佔

領中環」的「核爆炸」計劃，反對派

要組織一萬人癱瘓中環的交通以及國

際金融中心的業務，目的又是要破壞

香港的金融業經營環境，在這種威脅

之下，不少國際級銀行，已經密鑼緊

鼓在新加坡設立總部和電腦後勤總

部，一旦環境惡化，立即把總部搬到

新加坡。立法會的拉布行動，其實就是希望癱瘓

行政機關的運作，製造財政危機，企圖讓國際評

級公司降低香港的評級，破壞香港的營商環境。

所有的這些禍港行動，背後都和公民黨、民主

黨等反對派的搗亂香港路線密切相關。現在活躍

在香港的反對派政客，主流力量都是律師和大律

師，從李柱銘到余若薇，從梁家傑到何俊仁，背

後都有一個法律利益集團，這個集團不斷發動訴

訟，不斷打官司，不斷利用政府的公帑和工商界

的財富，乾坤大挪移，肥了自己，籌措大筆政黨

經費，有名有利。所以，一有機會，他們就會製

造各種司法覆核借口，發起訴訟。

如此一來，香港的營商環境就越來越差，香港

的工商界成為了最大輸家。最近的立法會拉布，

公民黨和民主黨已經公開講出了自己反對「剪布」

的理由，就是支持派錢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不

惜癱瘓立法會。所謂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必然會

改變香港的低稅制，加劇了香港民粹福利主義方

向，香港的原有繁榮條件就會喪失，如果將來實

現了反對派的所謂英國式政治制度，香港難免患

上了「英國症」，成為經濟急劇衰落，稅率高達

百分之四十的地方。

工商界不應再對反對派有任何幻想，應該明

白，反對派的奪權計劃一旦實現，工商界再無立

足之地。中國有一句說話：「知人口面不知

心」，經過最近事件，反對派的嘴臉已經徹底暴

露出來了。工商界應該團結起來，尋求和維護香

港繁榮的力量合作，配合梁振英政府施政，工商

界才可以有良好的經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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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謙倡按人口重劃立會選區

迴避落案14個月
警被迫拘陳玉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對

於日前有市民為得知自己是否被通緝

而選擇「自首」，黎棟國昨日表示，

只要市民奉公守法，就毋須擔心是否

被通緝，因警方只會在發現有違法事

情後才進行調查，及有理由相信某人

犯法時才會緝拿歸案，並在無法找到

有關人等時，才考慮將之納入內部電

腦通緝名單。他指出，若市民向警方

自首，並表示自己與某案件有關，警

方會有既定程序作記錄及處理，但呼

籲市民不要濫用報案室服務，以免對

真正需要報案或尋求警方協助的市民

造成延誤。

他重申，警方處理有關9名人士的

程序及手法，均是完全一致，未有

特別針對某一涉案人士的背景採取

特別行動，並指律政司早前已發表

聲明，指作出檢控決定在去年1月，

當時「佔中」行動尚未「發酵」，故

只是檢控行動及到警署報到的時間

稍有參差。

逾20反國教者「玩自首」問「通緝」

「佔領中環」秘書處義工陳玉峰因涉及兩年前七一遊

行後的非法集會，上周被警方拘捕及起訴，事後她與一

眾「佔中」發起人高調聲稱受到「政治打壓」，27名反

對派立法會議員亦發表聯署聲明，譴責警方政治迫害及

選擇性檢控。

故意迴避警方 拖延檢控程序

陳玉峰在兩年前七一遊行後被拘捕，警方以她違反

《公安條例》落案起訴「參與及協助組織非法集會」兩

罪，當時控以同樣罪名的還有另外8人，包括梁國雄、

張錦雄、洪曉嫻等社運人士；同案還有黃毓民、陳偉業

等10名被告，但由於控罪不同分開兩案處理。在陳玉峰

案中的另外8人案件，早在去年9月已經審結。那麼，警

方為何遲遲未能處理陳玉峰的案件？

實際情況是，警方在去年1月接獲律政司的檢控指示

後，由港島區重案組逐一聯絡有關人士到警署辦理落案

手續，所有人都合作到警署辦理，但陳玉峰卻一直沒有

回應，拒絕與警方合作，於是警方在同月將她列為通緝

人士。過去16個月來在不同的日子和時間，先後多次致

電及上門找陳玉峰，並且將其案件的資料發訊息告之，

但她始終採取迴避態度，拒絕接聽警員電話，就算電話

打通也以不同藉口匆匆掛線，甚至質疑對方是否警員而

拒絕回應。警員超過10次上門聯繫都吃了閉門羹，儘管

警員請其家人告知要她到警署辦理落案手續，但她一直

都未有現身。這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陳玉峰的「延後

拘捕」，並非是警方有意為之，而是她不斷迴避拖延，

利用自身的法律知識阻礙辦案，自編自導出來的。顯

然，陳玉峰與反對派指責警方故意延後拘捕，是要對

「佔中」進行政治打壓，這種說法根本經不起事實的推

敲。

鋪路打壓「佔中」 警方未卜先知？

有反對派議員如梁家傑質疑，即使是複雜的刑事案

件，都不會於兩年後才拘捕涉案人，令人懷疑陳玉峰

被捕與「佔中」有關。梁家傑身為資深大律師但法律

知識竟然如此貧乏令人驚訝。過去警方處理這類型的

非法集會案件，由於涉及大批人士，搜證需時所以一

般要花較多的時間，就以同案的其他被告為例，黃毓

民、陳偉業等人在2011年7月1日被拘捕，2012年1月5

日被檢控，上月才被判罪成，整個過程也差不多兩

年，何況陳玉峰是故意迴避拒絕合作，阻礙了檢控程

序，才引致了所謂「延後拘捕」。至於說事件是為了打

壓「佔中」，更是張冠李戴，無中生有。「佔中」行動

出現不過是近幾個月的事，難道警方在兩年前已可未

卜先知，預測到陳玉峰將成為「佔中」義工，所以故

意不作檢控，留待「佔中」逐漸發酵後才殺一儆百

嗎？這樣荒謬的邏輯恐怕只有別有用心的人才想得出

來。

有反對派人士又指陳玉峰既然被通緝，何以還可自

由出境，參與各項公眾活動都沒有被拘捕？這反映他

們對通緝令是一知半解。本港的通緝令分為兩類，一

是由法庭頒發，另一類是由警方或其他執法部門發

出。兩類通緝令都會根據案件的嚴重性、控罪是否可

判監禁、對社會危害性作出評估排列先後，所以未必

所有被通緝者都會如嚴重罪犯般被限制出入境。目前

本港有16000人被通緝，當中8000人只屬輕微罪行如欠

交罰款等，亦即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所指的「低調通

緝」，而陳玉峰正屬於此類，因此沒有被限制出入境自

然不足為奇。事實上，警方在案件中一直是按正常程

序依法辦事，但陳玉峰被檢控後拒絕合作，故意將案

件不斷拖延，自導自演「延後拘

捕」迫使警方高調將她拘捕，繼

而與反對派一唱一和將正常的拘捕說

成是政治打壓，藉此製造悲情炒作「佔中」。

癱瘓警署阻礙報案犯法害命

反對派與「佔中」參與者作出了緊密的配合，法律學

者戴耀廷在沒有深究事件之下就指責是政治打壓，有

「佔中」人士更高調上演「集體自首」鬧劇。其中一名

「佔中」參與者、浸會大學講師邵家臻更發出採訪通

知，邀請傳媒採訪其「自首」鬧劇，當中更有葉寶琳、

陳景輝、學民思潮張秀賢、林朗彥等社運搞事分子參

與。邵家臻並語帶威嚇的指隨時有以十萬計曾參與反國

教集會人士自首來「佔領警署」云云。

報案室每日有大批人士等候報案，不少更關係個人生

命安全，「佔中」人士因為政治目的以「自首」來癱瘓

警署，嚴重浪費警力之餘，也令有需要人士未能及時報

案，罔顧他人的急迫需要，是極為自私甚至是冷血的行

徑，更有觸犯浪費警力或報假案之嫌，一旦罪成可被判

處監禁。保安局局長黎棟國也呼籲市民不要濫用報案室

服務，避免阻礙真正有需要的市民。「佔中」人士的行

為理應受到譴責及依法追究。

說穿了，不論是陳玉峰自導自演的「延後拘捕」鬧

劇，又或是「佔中」人士的「集體自首」，肆意將事件

上綱上線混淆視聽，目的都是為了炒作「佔中」，為

「佔中」添薪加火，不惜衝擊本港的法治基石。市民應

看清事件真相，不要受其蒙騙。

警方兩年前七一遊行後拘捕並檢控陳玉峰，當時未有所謂「佔領中環」行動，不可能未卜

先知預測到陳玉峰是「佔中」義工，所謂政治打壓說實在不值一駁。警方在案件中一直按正

常程序依法辦事，但陳玉峰卻採取迴避態度，拒絕到警署辦理手續，利用自身的法律知識阻

礙辦案，故意將案件不斷拖延。這說明所謂「延後拘捕」，並非警方有意為之，而是她自編

自導出來，並藉此製造悲情炒作「佔中」。昨日有「佔中」人士到警署「集體自首」，意圖

「癱瘓警署」。報案室每日有大批人士等候報案，不少更關係個人生命安全，「佔中」人士此

舉是嚴重浪費警力，罔顧他人急迫需要，更有觸犯浪費警力或報假案之嫌，須受到譴責及依

法追究。

陳玉峰自導自演「延後拘捕」鬧劇 「集體自首」浪費警力炒作「佔中」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論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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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領中環」義工陳玉峰因涉嫌參與2011年「七一」遊行後的

示威，違反公安條例而被警方拘控，現獲准保釋候審，反對派聲言是次檢控是針對所謂「佔領

中環」行動的「政治迫害」。不過，最新一期《東周刊》引述資深高級警官指出，警方完全按正

當程序處理陳玉峰事件，並於去年1月聯絡陳到警署辦理落案手續，相反陳一直表現不合作，包

括不接探員電話、以不同理由掛線，警方逾10次上門行動亦全吃閉門羹，才令事件拖延兩年，

最終在中環街頭低調帶她回警署落案。


